
上海地區的「異地高考」政
策，只是把「戶籍+學籍」的

高考報名制度，放寬為「戶籍（或居住證）+
學籍」的高考報名制度，從本質上說，還不是
異地高考。上海推行這樣的措施，主要與上海
實行戶籍改革有關，當然，從異地高考推進的
步驟看，應先由「戶籍+學籍」雙證報考，放
寬到「戶籍（居住證）+學籍」報考，最後發
展到學籍報考。事實上，上海在異地高考問題
上已邁出腳步。
2012年，有10類非上海戶籍考生可以在上海

市參加全國高考，兩年前只有8類人可以參加，
6年前這個數字是6類。這10類非滬籍考生主要
包括了持引進類人才居住證人才的子女，市外
在滬工作人員的子女，在滬高校、科研機構博
士後流動站在站人員的子女，支內支邊知青的
子女等。其中，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子女和上
海市教委批准的其他特殊情況考生兩類，是去
年新增加的。

廣東生源續增勢嚴峻
廣東省教育考試院回應，將結合廣東省的實際

情況，進一步調研後再制定完善的政策。廣東是
全國外來工第一大省，截至去年年底，廣東有
339萬外來工子女在義務教育階段讀書，佔全國
三分之一，且以平均每年25萬人遞增。與此同
時，廣東省異地高考還面臨 另一重壓力：省內
考生居高不下。在全國高考生源開始下降的同
時，廣東高考生源持續增長，從2000年的10萬餘
人猛增至2012年的69.2萬，未來幾年還將保持增
長。這些資料反映，在解決異地高考問題上，廣
東是全國形勢最嚴峻、問題最突出的省份之一。
儘管教育考試部門表態十分謹慎，但實際上關

於異地高考問題，廣東省一直在低調地進行探
索。今年4月，省政府辦公廳曾發文明確規定，
2014年前，廣東將試行異地務工人員子女在輸入
地就讀學校參加中考、高考，探索省內高職高專
院校接受外省戶籍考生的入學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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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府網站在8月底公布「異地高考」

的最新進展：由教育部等部門提交的《關於

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後在當

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已

經國務院同意，對於社會廣泛關注的「異地高考」政策

提出了明確規定，今年年底前，31個省（市、自治區）要因

地制宜出台各地的異地中考和高考具體政策，同時要求北

京、上海等流動人口集中的地區防止「高考移民」。《意見》

指出，要堅持有利於保障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公平受教育

權利和升學機會，堅持有利於促進人口合理有序流動，統籌

考慮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升學考試需求和人口流入地教育

資源承載能力等現實可能，積極穩妥地推進隨遷子女升學考

試工作。 ■嘉賓作者：岳經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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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寇竹卿，〈異地高考是一項權利〉，《中國財富》，2012年08月

2. 邱加明，〈高考改革引發的教育資源公平分配的思考〉，《市場

週刊──理論研究》，2012年1月

3. 趙義，〈異地高考：恢復公平之路〉，《南風窗》，2012年9月

1. 異地高考如何突破戶籍的限制，通向社會公平之路？

2. 異地高考的落實需要與高校自主招生實現對接，未來高校與行政部門的關係應如何調整？

3. 舉例說明推展「異地高考」的三大難處。

4. 高考的錄取比例在不斷提高，為甚麼「棄考」留學的現象還愈發瘋狂
呢？是留學大眾化時代的盲目跟風，還是內地家長和學生對國外教育存
在崇拜情結？

5. 您認為在異地高考的推進工作上，內地有何有效策略及注意事項？

通識中國 +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作者簡介 岳經綸教授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院
長、中山大學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山大學流動人口公共衛
生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社會保
障與社會政策研究所所長、《中
國公共政策評論》主編及《公共
行政評論》編委。

■隨遷子女申請「異地高考」，須

符合多項「准入條件」。 資料圖片落實異
實現公平教育

2008年3月： 全國人大代表提出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就高考問題。

2010年7月： 頒布《教育規劃綱要》，列明內地將改革考試招生制度。

2010年12月：在國家教改試點中實施異地高考，試點地區包括山東、湖南及重慶。

2011年3月： 教育部與上海、北京研究逐步推進異地高考。

2012年2月： 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於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今後有關

義務教育措施，不要與戶口性質掛 。

2012年7月： 教育部網站公布《國家教育事業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明確提出要推動各地制

定省外常住非戶籍人口在居住地參加高考升學的辦法。

2012年8月： 中國政府網站公布《關於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後在當地參加升

學考試工作的意見》已經國務院同意。

戶籍報考制 誘「高考移民」
隨 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涉及數量龐大流動人口

的管理問題被日漸提上政府議程，這些流動人口亦日
漸融入當地的社會經濟結構。據統計，2010年，內地
城市常住人口達6.7億人，其中2億多人沒有城市戶籍。
2012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沒有戶
籍的「偽市民」均超過30%──深圳的戶籍和非戶籍居
民之比，後者更佔70%。當中流動人口子女的高考教
育問題，包括：
1.流動人口子女必須回到原籍報名參加高考；

2.由於各地使用教材不一，回原籍參加高考往往難以

考取好成績；

3.很多流動人口只能將子女留在老家接受基礎教育，

引致農村出現各種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各地高考

錄取率、錄取分數線相差巨大，引致「高考移民」

等社會問題。

一、高校招生指標難分配
《意見》列明：「採取適當增加高校招生計劃

等措施，保障當地高考錄取比例不因符合條件的
隨遷子女參加當地高考而受到影響。」為此，教
育部、發展改革委進一步表示，對符合在當地參
加升學考試條件的隨遷子女淨流入數量較大的省
份，將採取適當增加高校招生計劃等措施，保障
當地高考錄取比例不因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參加
當地高考而受到影響。那麼增加的高校招生計劃
從何處來？是在全國範圍上整體做的增量，還是
從人員流出地「借」來的計劃指標？
二、戶籍制度改革難聯動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委副秘書長李逸平表

示，要真正實現異地高考，還要和戶籍制度改革

聯繫起來。李逸平強調，實現異地高考，需要系
統設計，包括入學模式、戶籍制度、初高中階段
教學大綱等通盤考慮，但關鍵點還是戶籍制度改
變問題。　
三、央地政府責任難釐清
國家如今實行「分級辦學、分級管理」的體

制，義務教育經費由國務院和地方政府負責籌
措。不過國家對公民教育具有政治義務，這是國
家層面對公民權利的承諾，針對的應該是公民身
份，而不是戶籍制度。然而在具體操作中，地方
政府承擔了大部分、甚至是獨自承擔了高校的經
費籌集問題。由此，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如何協
調異地高考，明確釐清責任與義務，將是異地高
考能否實現從雲端到實地 陸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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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地高考推進大事記

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地高考 須符「准入條件」未全開放
進城務工人員規模不斷擴大，隨遷子女升學考試問題日

益突出，後者在流入地參加高考的問題，被社會稱為「異

地高考」。「異地高考」不意味 完全開放，而是存在「准

入條件」：一方面要考慮城市的承載能力，另一方面也需

要家長滿足在當地工作等條件。目前內地考生參加高考，

需要符合「學籍戶籍雙重認定」，而真正的異地高考是將

戶籍、居住證與高考報名脫 ，實行基於學籍的高考報

名、錄取制度。

政策實施三難：指標戶籍經費

與數量龐大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異常激烈地搶奪
優質高校的入學機會相比，一些擁有本地戶籍的當
地考生異軍突起，放棄高考。根據國家教育部公布
的資料，2009年內地高考棄考人數達到84萬，2010
年接近100萬人，其中，因出國留學而選擇棄考者達
21.1%。放棄內地高考直接申請美國本科教育，逐漸
從個別例子成為一種現象，並開始從一線城市蔓延
到二三線城市。需要注意的是，日漸盛行的「棄考」
留學不再局限於以往考不上大學的學生，這些「棄
考」留學的人群中，尖子生也越來越多，留學甚至
成了一些高考生的第一志願，而不再是候補志願。

四大原因 學費貴壓力大
此外，「棄考」現象還有以下四方面原因。第

一，為提高升學率「被自動」放棄高考；由於學校
迫於升學率的比拚壓力，動員部分升學無望的考生
放棄高考。第二，因大學學費高而「理性」棄考；
以內地高校當前的最低學費標準5,000元人民幣/年
計算，這一標準是農村居民純收入（2008年為4,761
元人民幣）的105%，當中還未計算生活費、住宿
費、教材費、交通費，以及參加各種培訓、考證的
費用。最後還有自覺高考無望而棄考打工或由於高
考壓力過大棄考。前者屬於純粹的個人選擇，而後
者則反映了教育系統、社會缺乏對考生給予充足的
引導以及心理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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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落實異地高考的細則即將於研究後

出台，讓異地務工人員子女有望在流入地

參加高考，為他們提供一個與當地學生公平競爭、享受平等

的升學機會，是振奮人心的。不過異地高考牽涉到「高考移

民」、高校自主招生、高校資源配置，以及反覆提及的戶籍

制度、城鄉二元結構等深層次問題，是一個實現社會公平正

義的時代命題。具體而言，這一命題在今日社會轉型的背景

下，也是對中國政府公共政策設置、不同利益群體的協調、

流動人口體制性障礙的破解等懸而未決難題的挑戰。

而各地如何按照《通知》的要求，因地制宜出台各地的異

地中考和高考具體政策，我們將拭目以待。畢竟，「路漫漫

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實現教育公平，還有很長的

路要走。改革，是個漫長的過程—但這不是延緩改革的藉

口，而是立即開始的理由—畢竟，中國積累的社會問題經

不起漫長的等待。

｜結｜語｜

各地動態

滬稍放寬報考 粵按實際調研

各地教育部直屬高校分布與人口分布對比：

內地重點大學絕大部分為教育部直屬，但教育部直

屬高校的資源分布極不均衡，相比中小城市和農村，

大城市在教育資源方面有很多優勢：佔全國人口

12.38%的河南河北兩省，沒有分配到一所直屬高校，

對於這兩省的學生而言，最好的出路莫過於考入佔盡

資源的北京；從海南沿國界線往西直上內蒙古佔中國

11.21%人口，但除甘肅以外，其他省份均無一所直屬

高校；75所直屬高校，50所集中在東部沿海，其中北

京就佔有24所。而截至2011年3月，全國已有的112所

「211」高校，其中北京26所、上海9所，已佔去了近三

分之一。

與此相對的就是各地通過保護主義，即在制定高考

招收計劃時為本地考生保留一定數量的名額，體現

濃厚的本地色彩，這主要因為地方財政不僅掌握了佔

大學總數九成的地方院校，甚至還成為國立大學的

「金主」。不過在優質高校全國範圍內極度不均的框架

下，這種「保護性招生」無疑是杯水車薪，無法滿足

考生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更何況那些本已缺乏優

質高校資源的偏遠不發達省份，從根本上就喪失了

「地方保護」的能力。

大城資源佔優
設「保護性招生」


